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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学类专业分配实施方案

为顺利开展 2020 级数学类新生专业分配工作，在保证公平公

正的基础上，以学生志愿优先为原则，同时充分考虑不同省份高

考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成立数学与统计学院数学类新生专业分配工作小组，由分管

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和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任组长，小组成员由

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、教学工作办公室主任、新生相关专业辅导

员和相关系主任构成。

二、名额及录取办法

（一）名额分配

按照学校计划，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招收 40 人，信息与计算

科学专业招收 80 人，各专业招满即止。考虑到各省份高考试卷不

同，两个专业录取名额按新生高考试卷类型分别按比例分配。各

省份高考试卷如下：河北（全国 1 卷），黑龙江、陕西（全国 2 卷），

贵州（全国 3 卷），浙江（自主命题），山东（新高考全国卷一）。

（二）排序办法



专业分配以双向选择的方式进行，先由学生根据个人意愿申

报想学专业，如某一个专业超出计划人数，则排序录取，未被所

报专业录取的同学自动录取到另一个专业。

因不同省份高考试卷不同，本次排序采取按高考试卷类别分

别进行排序的方式进行。同一类型高考试卷新生排序时，按高考

总成绩由高到低进行录取，若总成绩相同，则按语数外三科成绩

之和由高到低排序，若语数外成绩之和仍然相同，则依次按数学、

英语、语文单科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序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分配工作启动会

组织数学类专业分配工作启动会，向新生公布分配实施方案，

并由数学与应用数学系和信息与计算科学系主任分别向新生做专

业介绍，加深新生对两个专业的认识。

（二）组织报名

学生工作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学生专业申报工作。学生根据

个人意愿填写专业分配申请表（附件），按规定时间将申请表交到

学生工作办公室。逾期未提交申请材料者，按服从调剂处理。

（三）专业分配

工作小组根据报名情况和分配办法进行分配。分配结果经学

院教授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公示三个工作日后上报学校。

四、本方案由数学类学生专业分配工作小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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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数学与统计学院 2020 级数学类新生专业分配申请表
姓名 学号 省份

高考总成绩 高考数学成绩 高考语文成绩

高考英语成绩 语数外总成绩 联 系 电 话

申请专业

承诺：本人保证所填材料真实、准确。

申请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
